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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畜產試驗所 「愛馬士牧馬」推廣計畫 

 
 
 
 

壹、 目的： 

金門縣牧馬的歷史可追朔自唐朝中期，牧馬監陳淵率 12 姓至浯

州牧馬，對金門地區之開發有重大貢獻。金門縣畜產試驗所（以下簡

稱本所）的前身，於民國 49 年設立的目的，即為儲備戰馬使用與交

通運輸使用，後因時代變遷逐漸轉為休閒娛樂使用，本所為配合金門

縣政府發展觀光產業，重現地區牧馬風光，同時進行布拉安格斯跑馬

場啟用推廣，扶持地方發展休閒畜牧產業，特訂本計畫。 

 

貳、 推廣對象： 

一、 飼主:馬匹所有人，須為年滿 18 歲之金門縣縣民，並愛好牧馬者。 

二、 飼養員: 須為年滿 18 歲之金門縣縣民，專責馬匹之飼養、清潔、清

糞、訓練等。 

三、 助理：協助飼主與飼養員進行馬匹之飼養、清潔、清糞與訓練等事

宜，如未滿 18 歲，需出具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。 

四、 馬匹:飼主所屬並施打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登記「馬籍資料卡」之晶

片，可供身分辨識使用之馬匹。 

五、 符合上述資格之縣民可自備馬匹，安置於本所現有跑馬場、馬房與

附屬相關設施，進行牧馬活動。 

 

參、 辦理流程： 

    本所將依實際現況辦理公告，或接受登記，飼主限登記馬房 3 間

為限，如登記人數超過登記數量，將辦理公開抽籤。 

 

肆、 使用規定 

一、 跑馬場可進行跑馬活動，本所依據現場馬房狀況調整，每一匹馬僅

能安置一間馬房。 

1. 110年 7月 19日金門縣畜產試驗所研提計畫 

2. 110年 8月 4日金門縣政府府建漁字第 1100059916號同意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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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馬匹進場安置前，將請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掃瞄晶片，確認與馬籍

卡資料吻合，方能入場安置。 

三、 馬匹進場安置時間內草料與獸醫診斷由本所提供。 

四、 進場安置之馬匹，需由飼主及飼養員自行餵飼、馬匹清潔、清除糞

便、馬匹訓練與疾病防疫等事項，本所不負馬匹保管照護之責任。 

五、 飼主及飼養員須依照本所之場地清潔規定，自行清理馬匹糞便，以

維持環境整潔。 

六、 本所場地以共用為原則，若遇特殊節日或特別活動，本所得隨時徵

用場地，場地以本所使用為優先。 

七、 馬匹進場安置後如需更換則須重新登記，且不得將該馬房轉予他人

或牧場。 

八、 馬匹安置期間需每周至少 2 次進行訓練及跑馬活動，不得僅長時間

安置本所馬舍。 

九、 馬匹安置訓練期間，本所提供安全頭盔、防護背心等安全設施供使

用，以維護訓練人員安全。 

十、 有關馬舍、馬房、跑馬場等公共設施損壞，由本所負責修繕作業。

如有惡意破壞則需自行負修復之責。 

十一、 若有歸責於所飼養之馬匹造成他人傷亡等情事，則飼主及飼養員

需自行負責相關賠償責任。 

 

伍、 費用: 

一、 每匹馬每年須收取進場安置費用新台幣貳萬元，不足者按比例計

算。 

二、 每匹馬(限單一號碼)收取貳萬元進場安置押金，在馬匹移出後無息

退還。 

三、 為鼓勵牧馬風氣，安置訓練期滿 2 年，每匹馬可補助購置馬術馬鞍

一套、安全頭盔、安全背心等相關馬術用品，補助上限參萬元為限，

需檢據核銷。 

 

陸、 馬匹進場安置與繳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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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資料填寫:填妥同意書(附件一、二、三)、馬籍卡(附件四)。 

二、 進場安置時間：雙方合意，最多三年。期間到了則需重新登記或申

請延長。 

三、 於本所所本部二樓辦公室繳納費用。 

 

柒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 飼主或飼養員如有未善待馬匹，有棄養、虐待、疏於訓練、違反動

保法及未遵守上述使用規定者，經本所履勸不聽拒不改正者，本所得

沒收押金且取消資格，並請飼主將馬匹運離，或由本所自行移置該馬

匹。 

二、 如本計畫有不足處，本所將於各次公告補充。如有疑義以本所解釋

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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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主馬匹進場安置同意書 

 

 

    本人(飼主)         願參加「愛馬士牧馬」推廣計畫，

將本人之       馬匹(晶片編號:       )進場安置，進場安

置期間自   年  月  日起為期 3 年，期間並遵守計畫相關

內容，本人自行負責相關人員人身安全責任。如有違反使用

規定，則願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金門縣畜產試驗所 

 

立同意書人(飼主): 

 

身分證字號: 

 

出生年月日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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飼養員馬匹照護同意書 

 

 

    本人(飼養員)         願參加「愛馬士牧馬」推廣計畫，

擔任      馬匹(晶片編號:       )之飼養員，期間並遵守計

畫相關內容，期間並遵守計畫相關內容，本人自行負責相關

人員人身安全責任，如有違反使用規定，則願依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金門縣畜產試驗所 

 

 

立同意書人(飼養員): 

 

身分證字號: 

 

出生年月日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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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馬匹照護同意書 

 

 

    本人(助理)＿＿＿＿＿＿願參加「愛馬士牧馬」推廣計

畫，擔任＿＿＿＿＿＿＿之助理，期間並遵守計畫相關內容，

期間並遵守計畫相關內容，本人自行負責相關人員人身安全

責任，如有違反使用規定，則願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金門縣畜產試驗所 

 

 

立同意書人(助理)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法定代理人：: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馬匹飼主： 

馬匹飼養員： 

 

身分證字號: 

 

出生年月日: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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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愛馬士牧馬」計畫馬籍卡 

馬匹姓名  

馬匹照片  

晶片號碼  

飼 主  

飼 養 員  

助 理  

馬匹特徵 性別: 

年齡: 

身高: 

體重: 

其他: 

附件四 


